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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聘」的定期勞動契約合法嗎？契約到期不續聘，有資遣費嗎？

⽂:林致遠（認證法律⼈） ‧ 勞動‧⼯作  ‧ 2025-11-06

本⽂

⼀、勞動契約有期限嗎？

進⼊職場時，可能遇到⽼闆表⽰簽約是⼀年⼀聘，有利於考核，然⽽並不是任何勞動契約都能簽⼀年⼀聘的
「定期契約」，「不定期契約」才是原則，就讓我們來看法律上如何規定。

（⼀）勞動契約定期與否的差異

「⼀年⼀聘」的勞動契約其實就是所謂「定期契約」，就如同字⾯上的意思，指「定有期限」的勞動契約，期
限⼀到，契約關係就會當然終⽌，勞⼯也不會有任何資遣費，如果勞資雙⽅沒有續約，⼤家就各⾃分道揚鑣。

⽽「不定期契約」則是指「沒有期限」的勞動契約，對於雇主來說，除⾮有法定的終⽌契約事由，例如強制退
休、懲戒解僱、資遣解僱，或是勞⼯⾃⾏離職，否則法律上雙⽅的契約關係就會持續到勞⼯退休為⽌。

（⼆）勞動契約是否定期，以⼯作類型為準

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明確規定[1]，勞動契約可以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只有例外的臨時性、短期
性、季節性及特定性⼯作才能簽訂「定期契約」；如果勞⼯的職務是雇主業務客觀上會繼續⼀直存在的⼯作職
務，例如超商店員、公司⼈資、會計專員、業務⼈員等，公司不可能說我只需要聘僱半年，之後就不需要這些
業務了，所以依法就只能簽訂「不定期契約」。

坊間⼤多數企業所辦理的業務⼤多都必然是有繼續性進⾏的⼯作，所以實務上簽⽴「不定期契約」才是原則，
切莫以為勞⼯願意就可以簽署「定期契約」，這樣的契約內容仍然會是違法的。

⼆、繼續性與⾮繼續性⼯作的差異

法律上必須符合哪些要件才能簽定期契約？勞基法第9條是怎麼規定的呢？（⾒圖1）

http://www.legis-pedia.com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19443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labor-work


圖1 什麼是定期勞動契約？到期不續聘有資遣費嗎？
資料來源：林致遠 / 繪圖：Yen



（⼀）定期契約的⼯作類型

1.臨時性⼯作

就是我們常說的臨時⼯。這種臨時⼈⼒事出突然，⽽且是「任務結束後就不再存在」的⼯作。例如公司的倉庫
淹⽔了，為了清運泡⽔的物品必須臨時聘請額外的清潔⼯幫忙，這種就算是臨時⼯作，⼯作期間在6個⽉以內
者，可以簽訂定期契約[2]。

2.短期性⼯作

指可以預期結束時間在6個⽉內的短期⼯作[3]。最常⾒的例⼦就是公司同事請產假，必須聘請⼀位職務代理
⼈，⼀旦原同事產假結束之後，這個代理⼈的職位就告⼀段落，這種情況也可以合法的僱⽤約聘⼈員。

3.季節性⼯作

有些⼯作具有季節性，好⽐受到季節性原物料、材料來源或市場銷售的影響，只在某段時間需要⼈⼒，⼯作期
間在9個⽉內的⼯作[4]。例如農夫在春天⾄秋天期間需要⼈⼒協助採收作物，但冬天就沒有這個需求，那麼他
就可以與員⼯簽訂定期契約，採收完成後就⾃動終⽌勞動契約。

4.特定性⼯作

如同專案⼯作⼀樣，是在特定期間內、因為特定⽬的⽽出現的⼯作。例如公司要建置⼀套AI駕駛系統，聘⽤了
⼀位專職的建置⼯程⼈員，⽽當系統完成之後，該⼯程師的任務便已消失，這種情形也可以簽訂定期契約[5]。
但要注意，如果⼯作期間會超過1年，必須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必須實質判斷有沒有繼續性

關於不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的「繼續性⼯作」的定義，最⾼法院具體指出[6]，是指勞⼯所擔任的⼯作，對事
業單位的業務性質與營運來說，具有持續性的需要，並⾮只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等⼀時性需要，或基於
特定⽬的始有需要。也就是說，要以勞⼯實際從事⼯作的內容及性質，「與雇主過去持續不間斷進⾏之業務」
有關，並且「並⾮突發或暫時的⼈⼒需求」，就可以說該⼯作具有繼續性，此時就不可能簽訂定期契約。

另實務上很常發⽣的爭議，是勞資雙⽅「形式上」簽⽴的定期契約雖看似合法，但雇主「實際上」卻指⽰勞⼯
從事繼續性的⼯作，此時仍⾮常可能會被視為不定期契約。

三、如果違法簽⽴定期契約，會有什麼結果？

關於定期契約的法定要件，最⾼法院認為屬於⺠事法上的強制規定，如果勞動契約內容違反法律規範，定期約
定的部分就會「無效」，但由於勞雇雙⽅仍有訂⽴勞動契約的意思，故其他部分仍有效，不影響雙⽅勞動契約



屬於「不定期契約」的本質[7] ，這與⺠法第111條第1項但書的意旨相同[8]。

⼀⾔以蔽之，違法約定的「定期契約」會轉變為「不定期契約」，雇主如果想要主動終⽌勞動契約，仍然要有
勞基法第11條[9] 或第12條[10]的法定事由才可以，雇主不可不慎。

四、定期契約到期不續聘，勞⼯有資遣費嗎？

同上說明，「違法」定期契約實際上會被視為「不定期契約」，所以法律上並不會有到期不續聘的情形。如果
雇主執意向勞⼯表⽰到期不續聘，勞⼯可以向法院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主張雙⽅勞動契約仍然存
在，雇主就仍須按⽉給付勞⼯⼯資；或是勞⼯可依勞基法規定[11]，向雇主終⽌勞動契約並請求資遣費。

但若是「合法」的定期契約，雙⽅勞動契約關係⾃然會於期限屆滿時終⽌，此時縱使雇主不續聘，勞⼯也無法
請求給付資遣費，但如果期限沒有屆滿，雇主便依勞基法第11條終⽌勞動契約[12]，仍需給付資遣費給勞⼯。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保障定期契約勞⼯的就業不安定性，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2項規定[13]，勞⼯因定期契約
屆滿離職後，超過1個⽉未能就業，且離職前1年內，契約期間合計滿6個⽉以上，就會「視為⾮⾃願離職」，
此時勞⼯仍可以領取失業給付與就業獎助津貼等相關補助。

五、簽⽴定期契約的其他注意事項

（⼀）雇主須注意定期契約的期限

依照勞基法第9條規定[14]，就「臨時性」與「短期性」⼯作，縱使雇主好不容易成功與勞⼯簽訂了合法的定
期契約，當定期契約屆滿後，理論上雖然雙⽅的契約關係會當然終⽌，但為了保障勞⼯的⼯作權，如果有「勞
⼯繼續⼯作，⽽雇主不⽴即表⽰反對」或「雖然有另訂新約，但前後勞動契約的⼯作期間超過90⽇，前後契
約間斷期間沒有超過30⽇」等兩種情況時，法律就會擬制雇主有讓業務繼續進⾏的⻑期需要，屬於持續性的
經濟活動，此時勞雇雙⽅的契約關係就會「視為」不定期契約，縱使雇主之後再怎麼證明⾃⼰的業務需求真的
是臨時性或短期性⼯作，也已經為時已晚了。

所以雇主對於企業的定期契約勞⼯，⼀定要預先設定好契約到期⽇，絕不可在契約到期後還放任勞⼯繼續⼯
作，並且也最好先算好可以再簽約的時點，以免將來因為業務繁雜⽽發⽣爭議。

（⼆）特定性⼯作的核備義務

此外，依據勞基法施⾏細則規定，「特定性⼯作」⼯作期間超過1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15]。如果雇主
疏未核備，雖有部分⾒解認為只會有⾏政裁罰的問題[16]；但也有較保障勞⼯的⾒解認為，此時屬於雇主違反
強制規定，勞雇雙⽅間的契約會視為「不定期契約」[17]。

（三）勞⼯權益不可有差別待遇



最後，雇主⼀定要有明確的認知，也就是除了契約的期間與終⽌外，「定期契約」與「不定期契約」勞⼯所受
到法律的保障是⼀模⼀樣的，包含加班費、特休、勞健保、新制退休⾦提撥等，全都應該符合法律規定，不分
正職員⼯或約聘員⼯，不能因為定期或約聘⾝分⽽剝奪勞⼯的權利，否則企業可能被處2萬元⾄30萬元的罰
鍰[18]。

註腳
   勞動基準法第9條第1項：「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

⼯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作應為不定期契約。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訂定之勞動契約，應為不定
期契約。」

[1]

   勞動基準法施⾏細則第6條第1款：「本法第九條第⼀項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作，依
左列規定認定之：⼀、臨時性⼯作：係指無法預期之⾮繼續性⼯作，其⼯作期間在六個⽉以內者。」

[2]

   勞動基準法施⾏細則第6條第2款：「本法第九條第⼀項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作，依
左列規定認定之：……⼆、短期性⼯作：係指可預期於六個⽉內完成之⾮繼續性⼯作。」

[3]

   勞動基準法施⾏細則第6條第3款：「本法第九條第⼀項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作，依
左列規定認定之：……三、季節性⼯作：係指受季節性原料、材料來源或市場銷售影響之⾮繼續性⼯作，
其⼯作期間在九個⽉以內者。」

[4]

   勞動基準法施⾏細則第6條第4款：「本法第九條第⼀項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作，依
左列規定認定之：……四、特定性⼯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繼續性⼯作。其⼯作期間超過⼀年者
，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5]

   最⾼法院103年台上字第2066號⺠事判決：「不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之『繼續性⼯作』，係指勞⼯所
擔任之⼯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並⾮只有臨時性、短期性、季
節性之⼀時性需要或基於特定⽬的始有需要⽽⾔。換⾔之，⼯作是否具有繼續性，應以勞⼯實際從事⼯作
之內容及性質，對於雇主事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之需要⽽定，亦即與雇主過去持續不間斷進⾏之業務有
關，且此種⼈⼒需求⾮屬突發或暫時者，該⼯作即具有繼續性。」

[6]

   最⾼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842號⺠事判決：「本件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既具有繼續性，⽽應屬不定期
契約，桃園縣政府多年來就甲○○等⼈任職服務期間或限定為⼀年或限定為半年，違反上開強制規定，依
⺠法第七⼗⼀條規定，系爭勞動契約服務期間之約定，應屬無效。甲○○等⼈與桃園縣政府每半年⾄⼀年
均簽訂有短期契約，尚不影響兩造間勞動契約係屬不定期契約之本質，桃園縣政府不得不斷要求甲○○等
⼈簽訂短期僱⽤契約，再以契約已於九⼗年六⽉三⼗⽇屆滿，甲○○等⼈於九⼗年⼗⽉間未簽訂為由，認
定兩造僱傭關係不存在。⼜除丙○○外，桃園縣政府給予甲○○等⼈每年特別休假⼗四⽇，亦可知甲○○
等⼈⾮⼀年⼀簽或半年⼀簽之臨時⼯，⽽為繼續性⼯作之不定期契約勞⼯，桃園縣政府以兩造簽訂者為訂
有期間之契約，辯稱本件為定期之勞動契約，洵無⾜採。」

[7]

   ⺠法第111條：「法律⾏為之⼀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者，則其他部分，仍
為有效。」

[8]

   勞動基準法第11條：「⾮有左列情事之⼀者，雇主不得預告勞⼯終⽌勞動契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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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業或轉讓時。
⼆、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三、不可抗⼒暫停⼯作在⼀個⽉以上時。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之必要，⼜無適當⼯作可供安置時。
五、勞⼯對於所擔任之⼯作確不能勝任時。」

   勞動基準法第12條：「
I 勞⼯有左列情形之⼀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契約：
⼀、於訂⽴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使雇主誤信⽽有受損害之虞者。
⼆、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或其他共同⼯作之勞⼯，實施暴⾏或有重⼤侮辱之⾏為者。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者。
四、違反勞動契約或⼯作規則，情節重⼤者。
五、故意損耗機器、⼯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上之秘密，
致雇主受有損害者。
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三⽇，或⼀個⽉內曠⼯達六⽇者。
II 雇主依前項第⼀款、第⼆款及第四款⾄第六款規定終⽌契約者，應⾃知悉其情形之⽇起，三⼗⽇內為之
。」

[10]

   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有下列情形之⼀者，勞⼯得不經預告終⽌契約：……六、雇主違反勞
動契約或勞⼯法令，致有損害勞⼯權益之虞者。」

[11]

   勞動基準法第11條：「⾮有左列情事之⼀者，雇主不得預告勞⼯終⽌勞動契約：
⼀、歇業或轉讓時。
⼆、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三、不可抗⼒暫停⼯作在⼀個⽉以上時。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之必要，⼜無適當⼯作可供安置時。
五、勞⼯對於所擔任之⼯作確不能勝任時。」

[12]

   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2項：「被保險⼈因定期契約屆滿離職，逾⼀個⽉未能就業，且離職前⼀年內，契約
期間合計滿六個⽉以上者，視為⾮⾃願離職，並準⽤前項之規定。」

[13]

   勞動基準法第9條第2、3項：「
II 定期契約屆滿後，有下列情形之⼀，視為不定期契約：
⼀、勞⼯繼續⼯作⽽雇主不即表⽰反對意思者。
⼆、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作期間超過九⼗⽇，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三⼗⽇者。
III 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作不適⽤之。」

[14]

   勞動基準法施⾏細則第6條第4款：「本法第九條第⼀項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作，依
左列規定認定之：……四、特定性⼯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繼續性⼯作。其⼯作期間超過⼀年者
，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15]

   最⾼法院87年台上字第2578號⺠事判決：「勞動基準法第九條第⼀項規定，特定性⼯作得為定期契約，
⼜⺠國七⼗四年⼆⽉⼆⼗四⽇發布之勞動基準法施⾏細則第六條第⼆項僅規定特定性⼯作之期間超過⼀年
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並未規定未報請核備者，即應視為不定期契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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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瑛、⿈彥倫（2022），《定期勞動契約怎麼約定才合法？可以約定勞⼯提前終⽌定期契約須付賠償⾦
嗎？》。

標籤
 定期契約，繼續性⼯作，不定期契約，⼀年⼀聘，資遣費

   臺灣彰化地⽅法院101年度勞訴字第32號⺠事判決：「特定性⼯作，其⼯作期間超過1年者，依勞動基準
法施⾏細則第6條第4款之規定，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原告受僱於被告從事電焊⼯作已逾3年，該⼯作若
屬特定性⼯作，被告亦應報請勞委會核備，然被告既未報請勞委會核備，⾃不能認原告所從事者係屬特定
性⼯作。基於上開說明，應認兩造之勞動契約，屬不定期契約，已堪認定。」
不過，本案最終是綜合雇主未核備，以及勞⼯所從事的⼯作應為雇主業務所必要，並⾮特定性⼯作，⽽判
定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參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勞上易字第8號⺠事判決：「……上訴⼈若
認其等之⼯作係屬特定性⼯作，理應報請勞委會核備，但上訴⼈並未報請勞委會核備，甚⾄於將被上訴⼈
⼆⼈解僱後⼜即⽴即參加就業博覽會徵求電焊⼯，另佐以上訴⼈係從事熱交換器設計、製造與汽⾞廠、電
廠等產業之相關設備為業，電焊⼯應為其業務所必要，否則其不可能再參加縣府主辦之活動，並徵求電焊
⼯2名，故難認被上訴⼈所從事者係屬特定性⼯作，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應屬不定期契約，……。」

[17]

   勞動基準法第79條第3項：「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項、第⼗六條、第⼗九條、第⼆⼗⼋條第⼆項、第
四⼗六條、第五⼗六條第⼀項、第六⼗五條第⼀項、第六⼗六條⾄第六⼗⼋條、第七⼗條或第七⼗四條第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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